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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 业 主 /

据了解，系争房屋所在楼栋为 1 梯 4 户，结
构层高 6层，共有 24户。2019年 12月 28日，系
争房屋所在楼栋开始安装电梯，至 2020 年 9月 8
日完工，电梯目前正常运行。
王先生指出，其在该楼栋的房屋长期对外出

租，自己很少来。没想到，在自己没有签字同意的
情况下，自家房屋所在楼栋竟然完成了电梯加装。
他通过询问业委会和物业，又找到施工单位，发现
同一楼栋的邻居在《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业主意见
征询和协议》上伪造了自己的签名。而王先生又
认为，电梯启用后，自己家的通风、采光、消防安全
等均受到影响。针对此事，他多次试图和小区业
委会、物业协商，但都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。
因此，王先生将该小区业委会和物业告上法院，要
求两被告排除妨害，拆除电梯。
被告方则认为，系争房屋所在楼栋加装电梯

的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，并且原告在诉讼中所
主张所称通风、采光、噪音、消防安全等，实际也并

没有受到影响。同时，被告方认为既
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是一个政府的
民生工程，应当保障居民的合法权
益。因此原告的诉请既没有事实依据，
也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，依法应当驳
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
/ 原 告 /

那么，《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业主意见征询和
协议》上的王先生签名，是不是原告王先生本人
所签？若此签名不是王先生所签，能否对电梯加
装项目的审批通过产生影响？
原告王先生提出，上述文件上的签名不是本

人所签，王先生也没有出具过委托书委托他人签
名。此外原告方认为，没有本人签名，会对电梯的
审批通过产生相应的影响。
原告方称，根据《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

委员会上海市规划国土资源局上海市质量技监局
关于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建设管理相关建
设审批的通知》（沪建房修联〔2016〕833 号）
（下简称“通知”），既有多层住宅业主或者居民
有增设电梯申请实施计划时需要的材料包括
“加装幢 90%以上业主同意（其他业主无明确反
对意见）的相关协议，包括改造资金分摊、后期运
行及维护保养费用方案及其它需要约定的重要内
容等”。
原告方认为，既然提到其他业主无明确反对

意见，也就是说，该安装电梯实行的是一票否决
制，如果说有一户业主明确表示反对的话，该栋楼
的电梯是无法加装的。
被告方则认为，经被告方在庭外向小区居民

了解得知，这份《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业主意见征
询和协议》是该楼栋的一位居民在整个楼层进行
了自发的意见调查，由于原告本人常年不居住在
房屋里，于是这位居民通过电话的形式和原告确
认了加装电梯的情况，原告在电话中口头同意愿
意加装电梯，在此情况下，这位居民在自己制作的
这份表格上代为做了登记，但是该登记也没有违

背原告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并且这个表格也不
是两被告（业委会、物业）所做的。
另外，关于审批通过的影响问题，被告方认

为，根据《通知》，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需
要物业管理区域内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，加装
幢 90%以上业主同意，就可以进行推进备案审
批。本案中，业委会不仅征集了系争房屋所在楼
栋全体业主的意见，也征询了整个小区全体业主
的意见，包括系争房屋所在楼栋在内，全体小区
业主表决通过的情况，都符合《通知》容，因此认
为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，对于审批通过是没有影
响的。
此外，根据原告方所称的“其他业主无明确

反对意见”这点，被告方认为，原告王先生至少要
有证据表明曾经表示出反对。

/ 邻 居 /

那么，在电梯加装工作的开展过程中，王先生
到底持有怎样的态度呢？
被告证人钱女士表示，自己是住在系争房屋

所在楼栋 5楼的居民，该楼栋于 2019 年四五月
份开始向居民征求加装电梯一事的意见。在此期
间，钱女士曾和王先生碰过头，“他当时说：‘我同
意你们安装电梯，但你们不要影响我。’”钱女士
称，一开始的方案里，电梯是正对着王先生家的窗
户，后来居民考虑到这样会对王先生造成影响，就
换了方案，把电梯位移到旁边，转了方向，为此还
增加了 4万元的费用。
钱女士表示，电梯在 2019 年 12 月开始动

工，2020 年 9月竣工。在此期间，原告王先生也没
有提出任何意见。直到 2020 年 10 月底，应原告
王先生要求，居委会、业委会、王先生和楼栋的自
治小组开了一场协调会，在会上，王先生表示：
“我同意你们加装电梯，但你们要感谢我。”

另一位被告证人王女士是该楼栋 6 楼的居
民，她也表示，征询意见期间，原告王先生称同意
装电梯，而从电梯安装到正式启用近一年的过程
中，王女士没有听到过王先生的反馈。
而对于应王先生要求开展的协调会，王女士

表示自己也参与了。她在法庭上称：“原告（在会
上）是明确表示：‘电梯你们已经加装好了，我是
从来都没有反对过加装电梯，一直是同意的。现在
电梯加装了以后，你们楼上的居民上上下下方便
了许多。’但是他觉得加装电梯，好像大家都要
应该要感谢他，就明确表示要感谢。”
原告方则认为，原告王先生曾明确表示过

反对意见，此前已向法庭提交了原告王先生和
该楼的楼组长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。

法庭并未当庭对该份证据进行质证，但在
庭后，原告王先生向记者展示了这份聊天记录。
聊天记录显示，2019 年 7 月 28 日，王先生曾对
楼组长称：“我不同意放那个位置，你们可以直接
改接到大门位置，这样你们楼上资金压力就小了，
你们楼上共同承担，到时你们电梯装好后享受到
房价的提高，当初我买一楼就是图方便才买的，现
在你们电梯一安装我们一楼的损失谁来负责。”
聊天记录中，楼组长表示目前的位置不影响

任何人，而电梯一旦启用，2楼以上的人都会乘电
梯上楼，1楼门厅实际就只有 1楼在用，因此 1楼
也得到了实惠，并称现在的位置已是最佳位置，希
望王先生能理解。
法庭上，双方当事人充分发表了自己的辩论

意见，法庭将由合议庭来对案件进行评议后，择日
作出判决。

见习记者 姚沁艺

加装电梯本是一件

惠民工程，然而，近日，家
住上海市静安区宝源路

某小区的一楼业主王先

生，却因加装电梯和业委
会 、物业对簿公堂 ，要求
拆除电梯。 原因竟是，有
人在该楼栋加装电梯征

询过程中的一份《多层住
宅加装电梯业主意见征

询和协议 》中 ，伪造了王
先生的签名。 同时，王先
生认为，加装电梯后对自
家房屋的采光、通风等造
成了影响。
这到底是怎么一回

事？ 昨天，上海市静安区
人民法院 （以下简称 “上
海静安法院”） 开庭审理
此案。

加装电梯“被签名”
一楼业主要求拆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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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业委会和物业诉至法院


